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受理人民申請使用卷證作業流程圖 

 

開始 

申請人應填具書面申請書，如委任
代理人申請應提出委任書(書面格
式如附件) 

業務主管單位收文，於 20日內（必
要時得延長 20日）完成審查 

審查是否有行政
程序法第46條第2
項應拒絕申請之
情形？ 

行政程序法第 46條第 2項情形： 
一、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

作業文件。 
二、涉及國防、軍事、外交及一般

公務機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
之必要。 

三、涉及個人隱私、職業秘密、營
業秘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
必要。 

四、有侵害第三人權利之虞。 
五、有嚴重妨礙有關社會治安、公

共安全或其他公共利益之職
務正常進行之虞。 

(申請卷證要點第 6點) 
 

承辦人員準備卷證 

準備卷證注意事項： 
一、應於閱卷之日前，檢出相關卷

證，依序編為卷宗，加訂使用
卷證清單。 

二、編列卷宗前，應先檢查，如有
依法令不應交閱之文件，應先
予彌封。 

(申請卷證要點第 7點) 

申請人使用卷證（原則 2小時，經同意得延長） 

否   

依據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受
理人民申請使用卷證作業要點」
(下稱申請卷證要點)，申請人應依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提供政
府資訊收費標準」規定繳納費用。 

承辦人員核驗申請人身分證件及通
知書，且經申請人於使用卷證清單上
簽章後，交付卷證 

 

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必
要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
人，得向本會申請使用卷
證。(申請卷證要點第 2點) 

是   

否    

業務主管單位書面通知申請人，通知
書記載閱卷之日、時、處所 

書面敘明理由
駁回申請 

申請人是否於閱卷
時間到達閱卷處
所？ 

申 請 人 未 到
場，是否有正當
理由，並於閱卷
前通知本會？ 

是

   

否    

本會另行指定閱卷
時間及處所 

申請人

有到場    

申請人

未到場    

視為
撤回
申請 

使用卷證注意事項： 
一、不得將卷證攜出閱卷處所。 
二、對於卷證不得添註、塗改、更

換、抽取、圈點、污損或有其
他損壞卷證之行為。 

三、裝訂之卷證不得拆散。 
四、不得有喧嘩或其他妨礙秩序之

行為。 
五、卷證閱畢後，應照原狀存放或

交還承辦人員。 
(申請卷證要點第 9點) 

申請人閱畢後，收回卷證 

申請人是否違反使
用卷證注意事項？ 

結束 

否    

是   承辦人員當場中止
閱覽，並依法處理 

是 

僅於「行政程序中」適用，
進入訴願程序後適用訴願
法規定；非行政程序中或
訴願程序已終結時，另依
其性質適用檔案法或政府
資訊公開法。 


